
人社部日前制定了《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“黑名

单”管理暂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

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10月29日。

根据征求意见稿第5条规定，下面这6种情形拟列

入社保“黑名单”。

列入社保“黑名单”将受到哪些惩戒？

根据征求意见稿，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有

关规定，将社保“黑名单”信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

享平台。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据《备忘录》规

定，在政府采购、交通出行、招投标、生产许可、资质审核、融

资贷款、市场准入、税收优惠、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。

社保“黑名单”惩戒期限有多久？

社保“黑名单”实行动态管理，纳入联合惩戒期限一

般不超过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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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潘玲娜

段莉琼）“现在开庭！”10月25日上午9:45，广州互联

网法院副院长侯向磊敲响法槌。原告郑某诉被告

浙江天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猫公

司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，成为广州互联网法院挂

牌收案后首起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的案件。

法庭位于广州琶洲互联网产业集聚区的环球贸

易中心，原告在距离法庭二十多公里的番禺家中，被

告则远在1200多公里外的杭州。原告、被告通过网

络“进入”庭审现场，法官端坐屏幕前，主持双方当事

人通过实时画面、声音，有序“隔空”举证、质证和辩

论。经审理，法官当庭判决天猫公司赔偿郑某1元。

2018年7月8日郑某浏览天猫超市时发现“某

品牌婴儿纸尿裤”促销信息：“单箱价格189元，7月

10 日 0:00 开始团购活动，前 5 分钟单箱 39.9 元”。

郑某熬夜到10日凌晨却发现“购物车”里的商品不

能支付，团购开始时间也变为10日10：00。但10日

10:00郑某再次打开天猫客户端购买时，“前5分钟

单箱39.9元”的优惠没有了，最终只以189元的价格

购买了一箱纸尿布。之后郑某多次与客服沟通未

果，遂诉至法院。

天猫公司答辩，促销页面信息有误系工作人员

疏忽导致，并不是临时更改促销信息，不存在欺诈。

25日上午10点50分，法官作出宣判，双方未成

立合同关系，专业电商天猫公司此类促销信息为不

可撤销要约，损害了郑某的信赖利益，但未损害其

自然人人格利益，故判决赔偿郑某具有重要象征意

义的1元，赔礼道歉未予支持。宣判后，法官在线对

当事人双方进行了释法答疑。

据了解，自9月28日挂牌收案以来（截至10月

24 日），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平台访问量约

211.5 万次，注册用户 5.5 万多人，收到立案申请

1163件，涉案标的超2600万元，其中侵害作品信息

网络传播权纠纷最多，网络服务合同纠纷、网络购

物合同纠纷次之。

五险一金将建“黑名单”制度
这些行为会被惩戒

住建部近期起草了《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失信联合惩

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(网上征求意见稿)》，反馈截止

时间为10月19日。

在住房公积金方面，以下 6 种情形将列入“黑名

单”。

将受到哪些限制？

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已列入重点

关注对象名单、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信用主体纳入

重点监管对象，并在行政许可、招标投标、优惠政策等方

面予以限制。

“黑名单”期限有多久？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和重点关注对象名单实施

动 态 管 理 ，有 效 期 自 公 布 之 日 起 计 算 ，一 般 为 1

年。

可见，对于个人来说，虚假参保、骗保、违规提取住

房公积金、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，将会付出更大的代

价！对于企业来说，以后，不给员工缴“五险一金”也将

会付出更多的代价！

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企业为了减少成本，不给员工

缴纳“五险一金”，而以后如果单位不给缴纳，且拒不

整改，将被列入“黑名单”，一系列联合惩戒在等着

它。

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

表示，这种“黑名单”机制有震慑力，让违反者付出信用

代价，这是保护公平公正的有效机制。

张盈华认为，用人单位要认识到按时参保足额缴

费是对职工权益的保障，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。同

时，政府也应做好减税降负，让守法企业有长久生存和

发展的好环境。

事实上，社保降费已经在路上了。10月22日召开

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

担。抓紧研究提出继续降低企业税负和降低社保费率

的具体办法。

（李金磊）

最近，“五险一金”迎来一个大变化，将会建立“黑名单”制度。以
后，下面这些行为将被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受到联合惩戒，坐高铁、乘飞机、
考公务员可能受到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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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黑名单”是保护公平公正的有效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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